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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达地址确认书

受送达人

(申请单位)
安徽盛远电力工程有限公司

告知事项

一、为便于及时收到电力业务资质许可监管相关文书，国家能源局及其

派出机构相关部门可以要求受送达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，送达至受送达人

确认的地址，即视为送达。

二、受送达人送达地址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及时将变更后的送达地址通过

资质和信用信息系统进行更新，告知相关派出机构；未及时告知的，按原地

址送达，视为依法送达。

三、因受送达人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、送达地址

变更未及时告知、受送达人本人或者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，导致相

关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收的，直接送达的，文书留在该地址之日为送

达之日；邮寄送达的，文书被退回之日为送达之日。

四、经受送达人同意，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电子方式

送达，电子邮件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
送达地址

及

送达方式

是否同意电子

送达

☑是 □否

重要提示：电子送达与其他方式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！

受送达人同意电子送达的，应提供本人拥有或控制的手机

号，以便及时查收重要信息；应提供本人拥有或控制的电

子邮箱，以便及时查收重要文件，有效保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手机号码（接收短信提醒）： 18655118271
请选择具体的电子送达方式

电子邮件地址： 253716460@qq.com
以电子邮件到达本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
送达地址

收件人

收件人联系电

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乐社区服务中心长江西路拓基城
市广场金座B座写字楼1025室
王丹

话

邮政编码

对送达地址

及送达方式

的确

18655118271 

230000

认

本单位已知晓上述告知事项，保证以上送达地址及送达方式准确、有效，

清楚了解并同意本确认书内容及法律意义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单位盖章：

2026 年 04 月 15 日

备 注


